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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日以书面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15年12月11日15:00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会

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9人，徐宝平、吕林祥、柴新莉、郭家利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逸荣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经公司研究决定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条件，针对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程序、财务

数据、否定条件，经对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其中发行数量由不超过8,869.6828万股调

整为不超过8,552.222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139,697.5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134,697.50万元，相应将财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数量由1,396.8254万股调减为1,079.3650万股，认购金额由

22,000万元调减为17,000万元。

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

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

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2015年4月21

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15.75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

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1、发行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募集资金额及上述股票发行价格确定，预计不超过8,552.2222万股，其

中拟由李华青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1,615.7142万股、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其持

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460.3174万股、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认购1,904.7620万股、西

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2,857.1429万股、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

认购634.9207万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1,079.3650万股。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发生上述除权、除息事宜

等予以调减的，则各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届时将相应等比例调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资产收购。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夏

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以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148,209.90万元。 根据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嘉诚环保股东签订的 《股权收购协

议》，嘉诚环保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中3,000万元为嘉诚环保原股东享有，并在本次

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根据上述情

况，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嘉城环保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为145,000万元，对应本次渤海股份收购

嘉城环保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9,750万元。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数量将根据包括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在内的募集资金额及发行价格计

算，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

2、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以其合法拥有的资产、人民币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方式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李华青 以资产认购 1,615.7142 25,447.50

2 合力投资 以资产认购 460.3174 7,250

3 西藏瑞华 以现金认购 2,857.1429 45,000

4 弘德源 以现金认购 1,904.7620 30,000

5

财通基金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

划

以现金认购 1,079.3650 17,000

6 时则投资 以现金认购 634.9207 10,000

合计 8,552.2222 134,697.5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所认购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8,552.222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134,697.50万元，由李华青以其

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1,615.7142万股、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

认购460.3174万股、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认购1,904.7620万股、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现金认购2,857.1429万股、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认购634.9207万股、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1,079.3650万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134,697.50万元，拟用于如下用途：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 79,750.00

2 偿还全资子公司滨海水业银行贷款 33,49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1,457.50

合计 134,697.50

1、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

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以2015

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以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148,209.90万元。根

据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嘉诚环保股东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嘉诚环保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

滚存未分配利润中3,000万元为嘉诚环保原股东享有，并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

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根据上述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嘉城环保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为145,000万元，对应本次渤海股份收购嘉城环保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9,750万元。

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项目分两部分完成：一是渤海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2,076.0318万股（价值约32,

697.50万元）作为支付对价收购嘉诚环保22.55%股权，其中包括李华青持嘉诚环保17.55%股权、石家庄合力

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所持嘉诚环保5%股权；二是渤海股份拟以本次发行的2987.4604万股（15.75元/

股）募集现金约47,052.50万元收购嘉诚环保32.45%的股权。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

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第三节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附条件

生效的认购协议情况”之“六、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合同、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摘要” 部分。

2、偿还全资子公司滨海水业银行借款33,490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拟使用33,490万元归还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有限公司33,490万

元银行借款。募集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将该部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滨海水业，并由滨海水业具体实施。

3、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剩余募集资金21,457.5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净额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或者其他方式

解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

稿）》。

五、《关于公司批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1月12日出具《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

华审字［2015］[13010051]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15年9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2013年

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会计师审计意见认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的反

应了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2015年9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以

及2015年1-9月、2014年度、2013年度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所涉及的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2015年5月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截止2015年5月31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29,885.21�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嘉诚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48,209.90�万元， 与原账面净资产比较增加值计人民币 118,324.69�

万元，增值率为395.93%。

根据公司与嘉诚环保公司股东签订的《关于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嘉诚环保于本

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中3,000万元为嘉诚环保原股东享有，并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

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嘉诚环保股东权益全部价

值为 145,209.9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2015］[13010051]

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

六、《关于签署<关于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原协议主要变更内容：

（1） 渤海股份住所地由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地区三家店村北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

义园临空二路1号。

（2）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原协议中简称“嘉诚环保”“目标公司”

“标的公司”指代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3）原协议释义部分“评估报告” 的释义变更为“指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出具并经

天津市财政局备案通过的《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的释义变更为2015年5月31日。

（4）原协议鉴于条款第4条变更为“乙方、丙方系目标公司的现股东，持股比例乙方占67.5958％，丙方

占32.4542％。通过本次交易，乙方、丙方拟将其合法持有目标公司55%股份转让给甲方，其中乙方转让其持

有目标公司22.5458%股份；丙方一、丙方二、丙方三、丙方四、丙方五、丙方六分别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931%、13.8889%、4.0278%、3.7500%、0.5556%、0.1388%股份，丙方合计共转让目标公司32.4542%股份，甲方

愿意收购该等股权。

（5）原协议2.3变更为：

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嘉诚环保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华青 7,735.9879 67.5458%

2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155.9579 10.0931%

3 光大国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90.6890 13.8889%

4 李哲 15.8967 0.1388%

5 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1.3020 4.0278%

6 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9.4857 3.7500%

7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3.6325 0.5556%

合计 11,452.9517 100.0000%

（6） 原协议2.1变更为： 嘉诚环保系一家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05年3月，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452.951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华青，住所为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

162号绿源大厦。

（7）原协议4.1变更为：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的并

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中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并综合考

虑嘉诚环保的财务情况、业务状况及发展前景、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协商确定。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5月

31日），采用收益法评估嘉诚环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48,209.90万元，扣除评估基准日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中3000万为嘉诚环保原股东所有，并在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

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鉴于以上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达成一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收购嘉诚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嘉诚环保股东权益全部价值确定为145,000.00万元。 由此计算本次交易标

的嘉诚环保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9,750万元。

（8）原协议13.1.3变更为“天津市财政局批准本次交易”

（9）原协议20.1增加

甲方联系方式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与李华青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原协议主要变更内容

（1）原协议甲方住所地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二路1号” 。

（2）原协议鉴于条款第3条变更为“乙方持有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67.5458%的股权，甲方拟收购包括

乙方所持部分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内的55%股权， 乙方拟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17.55%股权认购甲

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3）原协议释义部分“嘉诚环保”指代“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原协议2.1变更为认购数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以乙方所持有的嘉诚环保

17.55%股权，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且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海水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

信评报字［2015］139号），并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所持嘉诚环保17.55%股权价值为25,447.50万元。根

据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计算后确定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1,615.7142

万股。

（5）原协议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与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原协议主要变更内容

（1）原协议甲方住所地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二路1号。”

（2）原协议鉴于条款中第3条变更为“乙方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

业，持有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10.0931％股权，甲方拟收购包括乙方所持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在内

的55%股权，乙方拟以所持的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5%股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原协议释义部分“嘉诚环保”指代“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原协议2.1变更为认购数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以乙方所持有的嘉诚环保

5%股权认购，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的并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

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

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并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所持嘉诚环保5%股权价值为7,250万元。根据甲

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计算后确定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460.3174万股。

（5）原协议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原协议第2.1条变更为：“认购金额及数量：甲方同意乙方作为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之一，认购不超

过17,000万元 （大写壹亿柒仟万元），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的股份数， 即不超过

1079.3650万股，认购金额（以实际认购金额为准）除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的发行价格后的数字取整。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发生上述除权、除息等事

宜予以调减的，则各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届时将相应等比例调减。

（2）原协议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一、《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十二、《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评估事项的专项意见的议案》

公司聘请了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拟收购标的资产的评估事项。经过仔细审阅相关

资料，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资产评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机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评估机构和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

的现实的与预期的利益的关系。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做出的，遵循了有关的法

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原则的规定，具有独立性。

2、本次资产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

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实施了相应的评估

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拟购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防范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

4、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相关评估结果已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董事会认为交易标的定价是公

允的。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三、《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修订

稿）》。

十四、《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05� � �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6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日

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15年12月11日15:30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会监事5

人，实际参与表决5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文清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经公司研究决定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条件，针对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程序、财务

数据、否定条件，经对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其中发行数量由不超过8,869.6828万股调

整为不超过8,552.222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139,697.5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134,697.50万元，相应将财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数量由1,396.8254万股调减为1,079.3650万股，认购金额由

22,000万元调减为17,000万元。

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

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

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2015年4月21

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15.75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

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1、发行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募集资金额及上述股票发行价格确定，预计不超过8,552.2222万股，其

中拟由李华青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1,615.7142万股、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其持

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460.3174万股、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认购1,904.7620万股、西

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2,857.1429万股、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

认购634.9207万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1,079.3650万股。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发生上述除权、除息事宜

等予以调减的，则各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届时将相应等比例调减。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资产收购。根据天津华

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

估基准日，标的公司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以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148,209.90万元。根据渤海

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嘉诚环保股东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嘉诚环保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中3,000万元为嘉诚环保原股东享有，并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润不再

分配；交割日后，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根据上述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嘉城环保全部股

东权益价值确定为145,000万元，对应本次渤海股份收购嘉城环保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9,750万元。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数量将根据包括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在内的募集资金额及发行价格计

算，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

2、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以其合法拥有的资产、人民币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方式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李华青 以资产认购 1,615.7143 25,447.50

2 合力投资 以资产认购 460.3175 7,250

3 西藏瑞华 以现金认购 2,857.1429 45,000

4 弘德源 以现金认购 1,904.7620 30,000

5

财通基金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

划

以现金认购 1,079.3650 17,000

6 时则投资 以现金认购 634.9207 10,000

合计 8,552.2222 134,697.50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所认购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8,552.222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134,697.50万元，由李华青以其

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1,615.7142万股、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

认购460.3174万股、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认购1,904.7620万股、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现金认购2,857.1429万股、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认购634.9207万股、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1,079.3650万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134,697.50万元，拟用于如下用途：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 79,750.00

2 偿还全资子公司滨海水业银行贷款 33,49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1,457.50

合计 134,697.50

1、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

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以2015

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以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148,209.90万元。根

据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嘉诚环保股东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嘉诚环保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

滚存未分配利润中3,000万元为嘉诚环保原股东享有，并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

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根据上述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嘉城环保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为145,000万元，对应本次渤海股份收购嘉城环保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9,750万元。

其中换股方式收购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嘉诚环保22.55%股权，以现金

方式收购嘉诚环保32.45%股权。

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项目分两部分完成：一是渤海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2,076.0318万股（价值约32,

697.50万元）作为支付对价收购嘉诚环保22.55%股权，其中包括李华青持嘉诚环保17.55%股权、石家庄合力

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所持嘉诚环保5%股权；二是渤海股份拟以本次发行的2987.4604万股（15.75元/

股）募集现金约47,052.50万元收购嘉诚环保32.45%的股权。收购嘉诚环保55%股权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

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第三节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附条件

生效的认购协议情况”之“六、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合同、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摘要” 部分。

2、偿还全资子公司滨海水业银行借款33,490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拟使用33,490万元归还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有限公司33,490万

元银行借款。募集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将该部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滨海水业，并由滨海水业具体实施。

3、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剩余募集资金21,457.5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净额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或者其他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

稿）》。

五、《关于公司批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1月12日出具《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

华审字［2015］[13010051]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15年9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2013年

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会计师审计意见认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的反

应了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2015年9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以

及2015年1-9月、2014年度、2013年度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所涉及的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2015年5月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截止2015年5月31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29,885.21�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嘉诚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48,209.90�万元， 与原账面净资产比较增加值计人民币 118,324.69�

万元，增值率为395.93%。

根据公司与嘉诚环保公司股东签订的《关于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嘉诚环保于本

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中3,000万元为嘉诚环保原股东享有，并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

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嘉诚环保股东权益全部价

值为 145,209.90�万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2015］[13010051]

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

六、《关于签署<关于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原协议主要变更内容：

（1） 渤海股份住所地由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地区三家店村北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

义园临空二路1号。

（2）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原协议中简称“嘉诚环保”“目标公司”

“标的公司”指代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3）原协议释义部分“评估报告” 的释义变更为“指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出具并经

天津市财政局备案通过的《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的释义变更为2015年5月31日。

（4）原协议鉴于条款第4条变更为“乙方、丙方系目标公司的现股东，持股比例乙方占67.5958％，丙方

占32.4542％。通过本次交易，乙方、丙方拟将其合法持有目标公司55%股份转让给甲方，其中乙方转让其持

有目标公司22.5458%股份；丙方一、丙方二、丙方三、丙方四、丙方五、丙方六分别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931%、13.8889%、4.0278%、3.7500%、0.5556%、0.1388%股份，丙方合计共转让目标公司32.4542%股份，甲方

愿意收购该等股权。

（5）原协议2.3变更为：

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嘉诚环保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华青 7,735.9879 67.5458%

2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155.9579 10.0931%

3 光大国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90.6890 13.8889%

4 李哲 15.8967 0.1388%

5 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1.3020 4.0278%

6 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9.4857 3.7500%

7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3.6325 0.5556%

合计 11,452.9517 100.0000%

（6） 原协议2.1变更为： 嘉诚环保系一家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05年3月，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452.951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华青，住所为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

162号绿源大厦。

（7）原协议4.1变更为：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的并

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中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并综合考

虑嘉诚环保的财务情况、业务状况及发展前景、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协商确定。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5月

31日），采用收益法评估嘉诚环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48,209.90万元，扣除评估基准日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中3000万为嘉诚环保原股东所有，并在交易交割日前完成分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

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鉴于以上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达成一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收购嘉诚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嘉诚环保股东权益全部价值确定为145,000.00万元。 由此计算本次交易标

的嘉诚环保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9,750万元。

（8）原协议13.1.3变更为“天津市财政局批准本次交易”

（9）原协议20.1增加

甲方联系方式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与李华青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原协议主要变更内容

（1）原协议甲方住所地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二路1号” 。

（2）原协议鉴于条款第3条变更为“乙方持有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67.5458%的股权，甲方拟收购包括

乙方所持部分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内的55%股权， 乙方拟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17.55%股权认购甲

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3）原协议释义部分“嘉诚环保”指代“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原协议2.1变更为认购数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以乙方所持有的嘉诚环保

17.55%股权，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且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海水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

信评报字［2015］139号），并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所持嘉诚环保17.55%股权价值为25,447.50万元。根

据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计算后确定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1,615.7142

万股。

（5）原协议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与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原协议主要变更内容

（1）原协议甲方住所地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二路1号。”

（2）原协议鉴于条款中第3条变更为“乙方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

业，持有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10.0931％股权，甲方拟收购包括乙方所持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在内

的55%股权，乙方拟以所持的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5%股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原协议释义部分“嘉诚环保”指代“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原协议2.1变更为认购数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以乙方所持有的嘉诚环保

5%股权认购，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的并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

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

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并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所持嘉诚环保5%股权价值为7,250万元。根据甲

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计算后确定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460.3174万股。

（5）原协议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原协议第2.1条变更为：“认购金额及数量：甲方同意乙方作为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之一，认购不超

过17,000万元 （大写壹亿柒仟万元），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的股份数， 即不超过

1079.3650万股，认购金额（以实际认购金额为准）除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的发行价格后的数字取整。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或发生上述除权、除息等事

宜予以调减的，则各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届时将相应等比例调减。

（2）原协议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一、《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十二、《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评估事项的专项意见的议案》

公司聘请了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拟收购标的资产的评估事项。经过仔细审阅相关

资料，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资产评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机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评估机构和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

的现实的与预期的利益的关系。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做出的，遵循了有关的法

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原则的规定，具有独立性。

2、本次资产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

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实施了相应的评估

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拟购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防范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

4、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相关评估结果已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监事会认为交易标的定价是公

允的。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三、《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另行披露的《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修订

稿）》。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05� � �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7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因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分别与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于2015年12月11日与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及其实际控制的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

股份后将成为公司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因此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李华青及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此次非公开发行属于关联

交易。

3、表决及回避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董事与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及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李华青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拥有永久

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李华青 女 中国 否 13292619730808**** 河北省石家庄市

李华青女士任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原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环保” ）董事长兼总

裁，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标的公司嘉诚环保之控股股东。

2、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华青

设立日期：2013年10月30日

组织机构代码：08133707-7

注册号：91130108081337077L

注册资本：50万元

住所：石家庄裕华区槐安东路162号

经营范围：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期货、教育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专项审

批的项目，取得批准后方可经营）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是嘉诚环保核心团队人员的持股公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出资

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出资金额（万元） 比例

1 李华青 嘉诚环保董事长 25 50%

2 李新霞 嘉诚环保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0 20%

3 王建辉 嘉诚环保董事 15 30%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自设立以来，仅投资嘉诚环保，未开展其他业务。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未经审计）：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851,871.70

负债总额 9,549,800.00

股东权益总额 302,071.70

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57,986.55

利润总额 -157,986.55

净利润 -157,986.55

3、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概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宏儒和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曹海燕）

设立日期：2012年07月05日

组织机构代码：05021840-3

注册号：320500000081049

认缴出资：39,500万元

住所：太仓市城厢镇朝阳路12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会议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投

资。（项目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会议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出资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比例 合伙人类别

1 北京宏儒和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0.03%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聚琛资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990 37.95% 有限合伙人

3 北京鼎新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 2.53% 有限合伙人

4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00 13.42% 有限合伙人

5 杭州宏顺服装有限公司 700 1,77% 有限合伙人

6 俞水清 15,000 37.97% 有限合伙人

7 刘振谭 2,500 6.3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9,500 1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北京聚琛资本投资中心的合伙人张洪山、李涛、左从林、周志文与昭衍（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

张洪山、李涛、左从林、周志文为同一批人，穿透汇总中不再重复计算；北京聚琛资本投资中心的合伙人李涛

与北京微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涛为同名不同人。

弘德源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未经审计）：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101,276.37

负债总额 104,394.50

股东权益总额 1,996,881.87

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137.89

利润总额 -1,137.89

净利润 -1,137.89

目前，弘德源正在进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

4、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设立日期：2011年12月14日

组织机构代码：58575400-X

注册号：540000100000822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住所：拉萨市柳梧新区管委会大楼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瑞华出资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比例

1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00%

合计 5,000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瑞华的股权结构控制图如下：

西藏瑞华自成立以来在股权投资和实业投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曾经参与三特索道、新南洋、

中钢国际、润邦股份等公司的非公开发行项目，本次拟以自有资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西藏瑞华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未经审计）：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200,031,193.77

负债总额 1,820,646,321.65

股东权益总额 379,384,872.12

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6,623,300.00

营业利润 169,886,611.15

利润总额 173,824,411.15

净利润 157,952,496.3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华青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2005年3月11日

注册资本：11,452.9517万

营业执照注册号：130100000168688

组织机构代码：77134423-1

税务登记证号：冀石联税裕华字130106771344231号

住所：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162号绿源大厦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及评价、环境设备及产品的生产

销售、机电产品仪器、仪表、环保材料的销售；市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诚环保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华青 7,735.9879 67.5458%

2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155.9579 10.0931%

3 光大国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90.6890 13.8889%

4 李哲 15.8967 0.1388%

5 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1.3020 4.0278%

6 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9.4857 3.7500%

7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325 0.5556%

合计 11,452.9517 100.0000%

3、目标公司简要财务报表及财务指标

嘉诚环保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9月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单位：元）：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17,527,431.37 452,804,437.46 245,553,209.16

负债总额 374,940,454.40 176,422,779.45 72,329,634.16

股东权益总额 342,586,976.97 276,381,658.01 173,223,575.00

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320,637,602.75 314,310,344.24 219,466,815.25

营业利润 77,811,853.57 73,352,620.08 53,934,319.68

利润总额 78,485,217.56 73,733,660.73 54,031,144.72

净利润 66,205,318.96 63,158,083.01 46,273,665.14

简要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56,865,488.54 -81,374,645.72 -28,886,759.10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47,483.21 -12,817,835.56 -14,120,985.17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54,306,324.10 102,742,691.60 55,619,744.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06,647.65 8,550,210.32 12,612,000.17

主要财务指标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1-9月/2015年9月30日 2014年度/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度/2013年12月31日

销售毛利率（%） 37.57 37.07 38.64

总资产收益率（%） 9.23 13.95 18.84

净资产收益率（%） 19.33 22.85 26.71

流动比率（倍） 1.30 1.53 3.06

速动比率（倍） 0.92 1.12 1.70

资产负债率（%） 52.25 38.96 29.46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认购价格为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第五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90%（注：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75元/股。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交易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2015年4月21日公司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交易方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金额为不超过4.5亿元，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

的股份，不超过2857.1429万股；

（2）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金额为不超过3亿元，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

价格折算的股份，不超过1,904.7620万股；

（3）李华青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1,615.7142万股，折合认购金额25,447.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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